
股票代码：601598 股票简称：中国外运 编号：临 2025-032 号

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

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

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第四届董事会第

十次会议通知于 2025 年 4 月 15 日向全体董事发出，本次会议于 2025 年 4 月 29

日在北京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。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张翼先生主持，应出席

董事 11 人，亲自出席董事 10 人，董事宋嵘先生因其他工作安排，委托董事长张

翼先生代为出席并表决。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。本次会议的

通知、召开和表决程序以及会议内容、表决结果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

及本公司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

本次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：

一、关于公司 2025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

经审议，董事会一致同意该报告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

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《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》。

表决票 11票，赞成票 11票，反对票 0票，弃权票 0票。

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。

二、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及借款展期的议案

经审议，董事会一致同意该议案。具体决议事项包括：

（一）同意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中国外运（香港）控股有限公司（简称：外

运香港）按照本公司持股比例向招商局中白商贸物流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：招商

中白）提供借款，借款金额为 3,486万元人民币，借款条件与招商中白其他股东相

同（借款期限为 5年，借款年利率为 2%），用途为补充流动性资金等。

（二）同意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外运香港将 2022 年 9月和 2023 年 1 月按照

持股比例向招商中白提供的 840万美元借款（借款期限为 3年，借款年利率为 1%），

以签署补充协议方式转换为人民币借款（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转



换），展期 5年，年利率 1%维持不变（与招商中白其他股东条件相同）。

（三）同意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，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上述财务资助的

相关事宜，包括但不限于签署借款合同及信息披露等一切事宜。

（四）同意将本议案进一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《关

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》。

表决票 11票，赞成票 11票，反对票 0票，弃权票 0票。

特此公告。

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


